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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1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
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

受市政府委托，8 月 19 日，市审计局局长肖作信在市六届

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作了《关于 2021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

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》。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市审计局

对 2021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主

要开展了财政管理、重点专项资金、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和国

有资产等项目的审计，在保障经济安全、推动深化改革、保障政

令畅通、维护民生利益、推进反腐倡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，2021 年以来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复

杂经济形势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全市上下坚持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

和十九届历次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和赣州重要讲话

精神，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扎实做好“六稳”“六保”

工作，较好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，实现了“十四五”

良好开局。

——财政运行整体平稳有序。2021 年，全市财政收入保持

均衡平稳增长，保障了财政运行在合理区间。2021 年全市一般

公共预算收入 294.07 亿元，为预算的 105.5%，其中税收收入

200.07 亿元，下降 1.8%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68%；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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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961.09 亿元，支出规模连续十四年居

全省第一。

——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持续加大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

展思想，持续加大对教育、卫生健康、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财政

资金投入，2021 年全市安排民生类支出达到 804.76亿元，占一

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3.7%，有力保障了省 51 件、市 50 件民生实

事顺利实施。

——重点发展领域财政支撑有力。完成首期财政出资 6 亿

元，支持设立总规模 100 亿元的“1+5+N”产业基金；筹集到位

资金 9 亿元支持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建设，提升区域创新活

力；市本级拨付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.88 亿元，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。

——审计整改工作扎实有力推进。市委、市人大和市政府高

度重视审计整改工作。市委审计委员会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审计整改工作的意见》，为做好审计整改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
市人大常委会对重点项目审计整改情况进行重点督办及满意度

测评。市政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审议意见，多次召开

会议部署整改工作，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审计整改工作意见，切

实履行整改主体责任。截至 2022 年 6 月底，2020 年度审计工作

报告指出的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，整改责任意识明显增强。

一、财政管理审计情况

（一）市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。市审计局对市财政局、赣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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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开区财政局和蓉江新区财政局具体组织的 2021 年度市级预算

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情况进行了审计。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1.财政资源统筹还不够到位。未将上级提前下达的部分补助

资金纳入 2021年年初预算；21个项目未充分考虑上年执行情况，

继续安排预算资金，当年执行率仍然偏低；未及时清理收回存量

资金 4207.09 万元。

2.部分项目支出效率不高。213 个 200 万元以上预算指标，

因项目进度慢等原因执行率偏低；3 个 2020 年专项债券项目部

分债券资金未及时使用。

3.预算管理还不够严格。33 个预算单位未按规定压减一般

性支出；超范围使用预备费 1941.3 万元；部分非税收入未及时

上缴国库。

（二）市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。市审计局对 7 个一级预

算单位 2021 年度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情况进行了审计。按审计

全覆盖要求，对 92 个市级一级预算单位 2021 年度预决算等数据

进行了审计分析，对问题疑点线索进行了核查。审计发现的主要

问题：

1.部门预决算编制不够科学。4 个预算单位未将上年结转结

余资金等 5.23 亿元纳入当年部门预算；3 个预算单位未充分考

虑上年结转资金情况，继续申请预算，导致资金结余 3366.75 万

元；2 个预算单位决算草案中收支核算不准确，涉及资金 475.98

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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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单位预算管理有待提高。11 个预算单位预算执行率、部

分预算项目支出率或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率较低，执行进度偏慢；

7 个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政策执行不够严格，存在超预算、无预算、

未按规定面向中小微企业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等行为；7 个预算单

位项目绩效管理不够规范，存在绩效目标未完成、绩效目标设定

不科学、绩效自评不规范等问题；3 个预算单位财务核算不规范，

涉及资金 280.88万元。

3.单位资金资产管理不够规范。7 个预算单位资产未按规定

登记入账或核销，其中：6 处不动产、价值 1373.61 万元无形资

产和设备未登记入账，30 处产权已转移或征拆的不动产未核销；

3 个预算单位出租出借资金资产管理不规范，涉及不动产 2 处、

出借资金 1130 万元；5 个预算单位 1.29 亿元存量资金未及时安

排使用；5 个预算单位往来账款长期挂账未清理，涉及资金 1.53

亿元；3 个预算单位的资产闲置，涉及不动产 3 处、价值 170.37

万元设备 1 套；3 个预算单位未及时将租金收入、国有资产处置

收入等非税收入上缴财政，涉及资金 760.47万元。

4.单位财经制度执行不到位。13 个预算单位预算支出管理

不严格，存在扩大支出范围、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行为，涉及资

金 5697.55 万元；3 个预算单位未及时清退企业保证金 14.94 万

元；10 个预算单位未通过财政部门直接向下级部门拨付转移支

付资金 349.14 万元。

（三）县级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审计情况。市审计局对 6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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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
1
2018 年至 2020 年度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情况进行了审计。审

计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1.财政预算编制不够完整、细化。2 个县未将上年度结转结

余资金等编入年初预算；4 个县年初预算资金未细化到具体单位

或项目；3 个县未编制（或未完整编制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

2.预算管理存在薄弱环节。6 个县部分非税收入未及时缴

库；4 个县未及时盘活结余结转 2 年以上资金；3 个县一般性支

出、“三公”经费压减不够到位。

3.部分资金和项目绩效不佳。2 个县 146个支出项目进度较

慢，预算执行率低于 50%；1 个县部分债务资金闲置；2 个县部

分项目存在绩效评价不够规范、向未设定绩效目标项目安排预算

等问题。

二、重点专项资金审计情况

（一）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审计情况。市审计局组织对

20 个县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

管理使用情况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审计。审计发现的主要

问题：

1.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。2 个县未及时调整困难人员数据，

多获取市级救助补助资金 219.98万元；8个县的财政、供养机构

救助补助结余较大，未充分发挥效益，涉及资金 2003.21万元；

5个县的财政、民政等部门和 9个县的 13个供养机构挤占挪用救

1 [本报告涉及的县（市、区，功能区）统称为县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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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补助资金共计 568.46万元；5个县的民政、乡（镇）政府等部

门和 7个县的 13个供养机构截留救助补助资金共计 71.68万元。

2.救助政策落实不够精准。20个县 1878 名不符合救助条件

人员享受救助待遇 415.8 万元；15 个县 311 人重复享受救助待

遇 16.04 万元。

3.救助机构履职不到位。6 个县有 126名流浪乞讨人员未得

到救助机构有效安置，有 62 名流浪乞讨人员寻亲服务机制落

实不到位；4 个县流浪乞讨救助机构救助物资发放管理较混乱，

涉及资金 47.84 万元。

（二）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审计情况。市审计局组织对 2018

年至 2021 年 2 家企业具体运营管理的市本级财政出资的政府产

业引导基金开展了专项审计。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1 支基金所投资的 13 个项目均在赣州市区域外，违背了政

府投资协议对赣州市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规模 40%的约定。2 支

基金投资过于集中，不符合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对单个企业的

投资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总值 20%的规定。2 支基金 3.18 亿元资

金闲置未发挥作用。

（三）中心城区“厕所革命”专项审计情况。市审计局对 3

个县 2018 年至 2020 年“厕所革命”三年攻坚行动项目实施情况

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1.部分目标任务未完成。3 个县存在新建或改建任务未完成

的问题，涉及新建 11 座、改厕任务 413 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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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资金管理使用不到位。3 个县 1055.21 万元专项资金未及

时拨付，其中闲置 1 年以上 565.23 万元；2 个县多申报奖补资

金 165万元。

3.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不严格。部分施工单位通过编制虚假

材料、社会中介出具虚假报告等方式骗取工程款 372.95万元。3

个县有 115 座公厕建设未履行招投标（或政府采购）程序，有

78 座公厕存在未按要求和标准建设的问题，有 46 座公厕因未接

通给排水管网、配建公厕未及时移交等原因闲置。

三、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

（一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审计情况。市审计局组织对 2

个县 2018年至 2021年 6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使用情况进行

了审计。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1.专项债券管理还不够规范。2018 年至 2020 年，2 个县未

将专项债券收支、还本付息、发行费用等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

理；1 个县未完全按要求向社会公开 2018 年至 2020 年政府专项

债券期限结构、项目收支、偿还情况等信息。

2.债券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有待加强。因项目未及时开工、

建设推进缓慢等原因，2 个县 3.75 亿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不及

时，资金未发挥效益；2 个县部分项目实施单位专项债券资金未

建立专账核算；1 个县 3 个专项债券投资项目未按期完工，2 个

已完工项目未按期办理竣工结算。

（二）乡村振兴审计情况。市审计局组织对 6 个县 2019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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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乡村振兴政策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。审计发

现的主要问题：

1.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。2个县有 257.14亩高标准农田因后

期管护不到位，导致闲置撂荒；1 个县未及时拨付 2019年度高标

准农田建设项目奖补资金 221.8万元。

2.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。1 个县有 2 个污水处理点运行管

护不到位，水质未定期监测，导致水质浑浊未达标排放；1 个县

有 18 户厕改建质量不达标；1 个县有 4 个环境整治项目工程推

进缓慢。

3.乡村产业项目方面。1 个县有 2 个项目推进缓慢，未按

期完工；2 个县有 10 个蔬菜大棚闲置、3 个蔬菜大棚种植树苗；

1个县 2018年新建高标准钢架大棚奖补资金 183.5万元未及时

拨付。

四、国有资产审计情况

（一）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。市审计局组织对 7 家市属国

企集团 2019 年至 2020 年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。审计发

现的主要问题：

1.投资（借款）存在隐患。6 家企业 72 个对外投资项目亏

损或投资效益低下；4 家企业 13 项重大经济事项决策不合理，

或事前未报备。

2.资产管理有待提高。5 家企业部分土地、房产等资产闲置，

未发挥效益；3 家企业未及时收取租金收入等资产收益 3044.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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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；5 家企业资产底数不清。

3.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不够健全有效。7 家企业内部控制制

度执行不够到位，存在不相容岗位未分离、未严格执行采购程序、

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等问题；4 家企业下属有 21 家僵尸企业未

完成清理处置；2 家企业公司治理不完善，未按规定配齐董事会、

监事会人员等。

（二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。市审计局组织对 2 个县

4名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履行情况进

行了离任（任中）审计。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1.生态环境部分指标任务未完成。1 个县 2019 年、2020 年

城区细颗粒物（PM2.5）年均值超过市级考核目标约束值，有 4

个绿色矿山创建任务未完成；1 个县 2020 年能源消耗总量未完

成当年市级控制目标，未完成山水林田湖低质低效林改造任务。

2.政策落实和履行程序不到位。2 个县批而未用土地

10438.7 亩，有 18 个工程项目未按规定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

手续；1 个县有 7 个工程项目未编制水土保持实施方案，有 106

家单位未办理取水许可证，有 38个建设项目非法占用林地 8.61

公顷，有 69 个建设项目非法占用耕地 829.44 亩；1 个县有 18

个乡镇卫生院未按规定建立污水处理站。

3.未按规定征收或清退资金。2 个县未按规定征收土地出让

金 6.06 亿元；1 个县未建立企业提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

金制度，未及时退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117.05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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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审计建议

（一）深化财政改革，不断提升管理水平。深化零基预算改

革，打破支出固化格局，增强财政资源统筹能力；加大财政存量

资金盘活力度，发挥财政资金效益；健全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挂

钩机制，将评价结果与完善政策、调整预算安排有机衔接；严格

部门预算管理主体责任，督促将全部收支依法纳入预算，树牢“过

紧日子”思想，持续压减非必要非刚性支出，严肃财经纪律，强

化预算约束。

（二）强化专项资金和项目管理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

聚焦重点项目和重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，进一步压实各环节管理

主体责任，强化专项资金动态监管；加强项目建设管理，完善配

套设施，加大后期管养管护力度，全面改善城乡人居环境；健全

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运作和风险预估制度，加强基金监管，降低投

资决策风险，提高基金运作效率。

（三）推动重大政策有效落实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强

化对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、全过程跟踪监控，加快项目实施和资

金支出进度，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；统筹安排使用各项建设资

金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；完善信息系统和信息共享机制，全力做

好普惠性、兜底性民生建设，持续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。严格落

实各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和责任，切

实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，依法节约高效利用自然资源，进一步

提高生态环境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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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。持续深化国

资国企改革，加强对国企内部控制、经营业务以及投资项目的监

管，提高运营管理水平，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；

进一步厘清国有资产产权和责任主体，健全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

企业的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等全过程的监督制约机制，促进资

源配置的合理化，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。

（五）推进审计成果运用转化，提升监督治理效能。对于在

审计中发现的具有典型性、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，各地、各部

门单位要深挖问题产生根源，从源头入手，规范管理、完善制度，

促进“审计一点、规范一片”。同时，要加强审计监督与人大监

督、财政监督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，在监督计划、监督重点、

组织方式等方面加强沟通协调，利用好各类监督成果，形成监督

合力。


